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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研究生教学和成绩管理秩序，方便任课教师及时掌握学生选课情况、安

排授课计划，针对研究生网上选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研究生院培养处经过仔

细考虑，认真分析，对原规定进行了修订，并就有关注意事项详细说明如下： 

1．网上选课是在研究生院主页的“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中进行的。研究生院

主页有两个入口，一个是教育网，一个是公网；校内可从教育网进入，校外可从公

网进入。具体注意事项如下： 

（1）研究生（本校的国家统招生）用户名为学号，初始密码为本人的身份证号；

进修生（含林科院研究生、预科生及各类课程进修生）的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均为进

修号（提示：初次登录信息系统之后建议立即修改并牢记密码）； 

（2）用户身份选择研究生或进修生，认证码依据方框右边所示内容填写； 

（3）如无法登录系统，请到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楼 206）咨询解决，进修生

请到研究生院（主楼 219）咨询解决； 

（4）如忘记密码，研究生请到各学院研究生秘书处申请重置，进修生请到研究

生院培养处（主楼 214）申请重置。 

2．包括第一外国语、政治等在内的所有所修课程都需进行网上选课。 

3．研究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研究生信息管理系统完成新生信息的确认，开学

初在规定期限内到计划财务处交费，然后到所在学院研究生管理部门注册（包括学

生证注册和网上系统注册），注册后方可进行网上选课和查询成绩。如出现无法注

册的情况，请查看自己是否按期完成了新生信息确认、培养费和住宿费是否存在欠

费情况，务必在规定期限（特别是选课期限）内到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主楼 206）

咨询解决，按时完成新生信息确认、缴费、注册以及网上选课，否则造成的各种后

果由研究生本人承担。 

4．从开学到每门课开课两周内可进行网上选（退）课。例如，每学期正式开学

的前两周内（第 1、2 周）可以对本学期所开的所有课程进行选择。每门课程开课的

前两周为试听课和确定选、退课时间，第 1 周开课的应在第 1-2 周内、第 11 周开课

的应在第 11-12 周内完成试听和确定选、退课程；其他周次开课的依此类推。 

5．个别集中开课的课程，应在集中开课的当周内，或者根据任课教师的要求及

当时通知完成选、退课程。其他课程如有特殊要求的见具体通知。 

6．应在查阅好教学通知和课程表的基础上，结合本专业培养方案（可在“研究

生院主页—研究生培养—培养方案”处查阅），并根据导师和自己的实习实验和出

差等各项计划进行选课，确保能够完成全部课程学习和考试。由于出差或其他原因

无法完成试听、课程学习和考核的，或者所听课程不适合自己的研究生，也应在试

听课的两周内完成网上退课。超过选、退课期限，将无法办理选课和退选。 



7．所选课程开课学期应与实际上课学期一致，不上课则不选课，选课则必须上

课。选课前一定要确认所选课程对选课学生的专业和年级的要求，不要盲目选课，

任课教师已明确通知不符合选课条件的研究生（含进修生）须及时进行网上退课。

对于选课未上、并未及时退选的课程，如重修该课程，需在开课学期第一周或开课

前到“研究生院主页—下载中心—培养表格资料”处下载、填写“研究生课程重修

申请单”（一式两份），经导师签字后到研究生院培养处办理重修手续，重修成绩

登记在第一次选课的学期，并在备注栏标明重修学期。 

8． 每门课在选课系统中只能选择一次，以前各学期选过的课在新学期中无法

重复选择。因此，当所选课程在所选学期因特殊原因不开课时，要及时根据通知进

行网上退课；如在可退课期限内出现问题无法退选，应尽快反映到研究生院培养处，

培养处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退课，否则会影响下次开课学期的选课。如在以后学期

中仍选修此课，则需在开课学期重新进行网上选课。 

9．选课（退课）后应返回点击“查看选课”或到培养处核实，以确保选（退）

课成功，避免出现“自己认为选、退课成功，而实际上没有成功”的问题。在选课

高峰期会出现网上选课系统无法打开或其他异常情况，所以选课时尽量避开高峰期，

选择其它时间进行选课。 

10．成绩管理与审核： 

（1）凡在规定期限内选课，并且任课教师给出成绩的，其成绩均录入研究生管

理信息系统，记入研究生课程学习档案； 

（2）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网上选课的，即使其实际上课，并且老师也出具成绩，

研究生院培养处不予以承认，视为该生未选修此课； 

（3）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网上退课，并且没有参加课程学习和考核，或课程论

文未按任课教师的要求提交，导致没有成绩的，在成绩查询时显示为零分、空白或

隐藏，最后成绩一律按零分处理； 

（4）在打印成绩单时不允许擅自去掉没有成绩或其他分数低的课程，否则研究

生院培养处在审核成绩时不予以承认和盖章； 

（5）各学院和研究生院均不负责研究生成绩单打印，研究生可持“学生一卡通”

到主楼二层大厅成绩单自助打印终端上打印。如因机器故障无法正常打印，可登录

个人系统进行打印（操作顺序：“成绩查询—打印成绩单—出现预览界面—再次点

击打印成绩单”），然后到研究生院培养处审核盖章。 

11．各类进修生正式入学后用新学号选课，对以前学号选过的课程不要重复选

择。如进修成绩需由进修学号导入正式学号，请在新生入学初到研究生院培养处登

记。 

12．此规定适合我校研究生（含“2+3”、“2+2”、“1+3”等）、林科院研究

生及其他在我校选修研究生课程的各类进修生。研究生选课及成绩事宜应遵守此规

定及研究生院的其他相关规定，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13．本规定解释权在研究生院，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